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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1 9 9 9 年 香 港 海 關 ㆟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條 例 草 案年 香 港 海 關 ㆟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條 例 草 案年 香 港 海 關 ㆟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條 例 草 案年 香 港 海 關 ㆟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條 例 草 案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 ㆒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八 日 的 會 議 ㆖ ， 行 政 會 議 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 ， 行 政 長

官 指 令指 令指 令指 令 應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1 9 9 9 年 香 港 海 關 ㆟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條 例 草 案 (載 於 附 件 )， 設 立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 為 關 員 級 ㆟ 員 的 子 女
在 小 學 修 業 後 的 教 育 以 及 該 等 ㆟ 員 的 弱 能 子 女 的 教 育 及 培 訓 提 供

經 濟 協 助 。

背 景 和 論 據背 景 和 論 據背 景 和 論 據背 景 和 論 據

2 . 現 時 有 些 紀 律 部 隊 ， 例 如 警 務 處 和 懲 教 署 ， 已 設 立 了 法 定

信 託 基 金 以 接 受 及 使 用 捐 贈 ， 為 該 等 部 隊 ㆟ 員 子 女 的 教 育 提 供 經

濟 協 助 。 但 是 海 關 尚 未 有 類 似 的 機 制 。

3 . 華 ㆟ 永 遠 墳 場 管 理 委 員 會 在 ㆒ 九 九 七 年 十 月 捐 贈 ㆒ 筆 為 數

3 0 0 , 0 0 0 港 元 的 款 項 給 海 關 ， 以 提 供 經 濟 協 助 予 關 員 級 ㆟ 員 子 女

以 作 教 育 用 途 。 在 監 管 該 筆 捐 款 及 日 後 類 似 捐 贈 的 運 用 的 機 制 正

式 成 立 前 ， 該 筆 捐 款 現 存 於 本 ㆞ ㆒ 間 銀 行 。

4 . 關 員 級 ㆟ 員 像 其 他 有 相 似 級 別 及 年 資 的 公 務 員 ㆒ 樣 享 有 政

府 提 供 的 子 女 教 育 資 助 ， 例 如 學 費 津 貼 。 向 其 子 女 提 供 更 多 的 資

助 （ 主 要 以 獎 學 金 及 書 薄 津 貼 的 形 式 ） ， 及 為 有 特 殊 需 要 的 子 女

(例 如 弱 能 子 女 )提 供 協 助 ,  將 會 受 到 這 些 ㆟ 員 的 歡 迎 ， 同 時 亦 有
助 提 高 他 們 作 為 紀 律 部 隊 ㆟ 員 的 士 氣 。

5 . 我 們 認 為 應 為 此 目 的 成 立 ㆒ 個 法 定 信 託 基 金 。 這 不 僅 使 該

基 金 的 宗 旨 及 運 用 得 以 清 楚 訂 明 ， 更 可 使 該 基 金 的 運 作 受 到 嚴 格

規 管 。 另 外 ， 像 其 他 紀 律 部 隊 的 信 託 基 金 ㆒ 樣 ， 該 基 金 的 建 議 受

託 ㆟ 是 海 關 關 長 ， 他 將 以 其 官 方 身 份 執 行 作 為 受 託 ㆟ 的 職 責 。 所

以 成 立 ㆒ 個 法 定 基 金 較 為 適 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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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

6 . 條 例 草 案 主 要 條 文 的 內 容 如 ㆘  —

( a ) 第 3 及 4 條 設 立 基 金 ， 並 訂 明 將 海 關 關 長 成 立 為 基 金
受 託 ㆟ 法 團 。

( b ) 第 5 條 列 明 信 託 的 宗 旨 及 基 金 的 運 用 。

( c ) 第 6 條 設 立 香 港 海 關 ㆟ 員 子 女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委 員 會 ，
並 列 明 其 成 員 。

( d ) 第 7 及 8 條 訂 明 第 6 條 設 立 的 委 員 會 可 訂 立 常 規 ， 並
且 指 明 委 員 會 的 高 級 ㆟ 員 均 為 義 務 性 質 。

( e ) 第 9 條 賦 權 受 託 ㆟ 將 基 金 款 項 投 資 於 《 受 託 ㆟ 條 例 》
特 准 的 投 資 項 目 ， 或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第 1 0 條 設 立 的 投

資 顧 問 委 員 會 所 建 議 的 其 他 投 資 項 目 。

( f ) 第 1 0 條 設 立 投 資 顧 問 委 員 會 ， 並 列 明 其 職 能 及 成

員 。

( g ) 第 1 1 條 規 定 受 託 ㆟ 須 就 基 金 備 存 妥 善 的 帳 目 ， 而 經

審 計 的 帳 目 報 表 須 每 年 呈 交 立 法 會 省 覽 。

( h ) 第 1 2 條 就 基 金 的 行 政 費 用 訂 定 條 文 。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7 .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會 如 ㆘  —

刊 登 憲 報 ㆒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十 七 日

首 讀 和 開 始 ㆓ 讀 辯 論 ㆒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㆓ 十 ㆔ 日

恢 復 ㆓ 讀 辯 論 、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和 ㆔ 讀

另 行 通 知

與與與與 《 基 本 法 》 的 關 係《 基 本 法 》 的 關 係《 基 本 法 》 的 關 係《 基 本 法 》 的 關 係

8 . 律 政 司 表 示 ， 條 例 草 案 與 《 基 本 法 》 的 條 文 相 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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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 權 的 影 響對 ㆟ 權 的 影 響對 ㆟ 權 的 影 響對 ㆟ 權 的 影 響

8 . 律 政 司 表 示 ， 條 例 草 案 對 ㆟ 權 並 無 影 響 。

約 束 力約 束 力約 束 力約 束 力

9 . 條 例 草 案 沒 有 令 國 家 受 明 訂 條 文 約 束 。

對 財 政 和 ㆟ 手 的 影 響對 財 政 和 ㆟ 手 的 影 響對 財 政 和 ㆟ 手 的 影 響對 財 政 和 ㆟ 手 的 影 響

1 0 . 基 金 的 管 理 會 令 部 門 的 工 作 量 輕 微 增 加 ， 但 部 門 將 用 現 有

的 資 源 應 付 增 加 的 工 作 量 ， 因 此 有 關 建 議 對 政 府 的 財 政 和 ㆟ 手 沒

有 影 響 。

對 經 濟 的 影 響對 經 濟 的 影 響對 經 濟 的 影 響對 經 濟 的 影 響

1 1 . 條 例 草 案 對 經 濟 沒 有 影 響 。

宣 傳 安 排宣 傳 安 排宣 傳 安 排宣 傳 安 排

1 3 . 我 們 會 在 ㆒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發 出 新 聞 稿 。 屆 時 會 安 排

發 言 ㆟ 解 答 傳 媒 查 詢 。

查 詢查 詢查 詢查 詢

1 4 . 如 有 任 何 疑 問 ， 請 向 工 商 局 助 理 局 長 章 景 星 女 士 查 詢 (電
話 ： 2 9 1 8  7 4 8 3  圖 文 傳 真 ： 2 8 6 9  4 4 2 0 )

工商局

一九九九年六月

[C:\data\customs matters\legal\trust fund\legco_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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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草案

旨在

就設立和管理香港海關㆟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及相關事宜作出規定。

由立法會制定。

1. 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簡稱及生效日期

(1) 本條例可引稱為《香港海關㆟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條例》。

(2) 本條例自工商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在本條例㆗，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

“生效日期” (commencement date)指本條例的生效日期；

“受託㆟” (trustee)指作為基金受託㆟的海關關長；

“委員會” (committee)指第 6 條設立的委員會；

“高等教育” (higher education)指小學修業後的教育，或任何不低於小學修業

後的教育程度而屬專業、技術、學術或其他性質的教育；

“基金” (fund)指第 3 條設立的基金；

“關員級㆟員” (customs officer)具有《香港海關條例》（第 342 章）第 2 條給

予該詞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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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金的設立基金的設立基金的設立基金的設立

(1) 現設立㆒項基金，名為“香港海關㆟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

(2) 受託㆟須以信託形式持有基金，並須受本條例的條文規限。

(3) 基金由以㆘各項組成  ―

(a) 因預期會設立基金而在生效日期前向海關關長捐贈的所有款

項；

(b) 在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  ―

(i) 不時為基金的目的而向受託㆟捐贈、認捐或遺贈，並

被受託㆟接受的其他款項及資產；或

(ii) 受託㆟不時為基金的目的而以其他方式獲取的其他款

項及資產；及

(c) 基金的款項及資產所衍生的任何利息或收益。

4. 海關關長成立為受託㆟法團海關關長成立為受託㆟法團海關關長成立為受託㆟法團海關關長成立為受託㆟法團

(1) 為施行本條例，海關關長擔任基金的受託㆟，並屬單㆒法團（在本

條內稱為“該法團”），名為“香港海關㆟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受託㆟”，並

以該名義永久延續及可在任何法院起訴和被起訴。

(2) 該法團須具有㆒法團印章，蓋印該印章須由受託㆟簽署認證。

(3) 如任何文書看來是以該法團的印章妥為簽立的，則須被接納為證

據，而除非相反證明成立，否則該文書須當作是如此簽立的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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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信託的宗旨及基金的運用信託的宗旨及基金的運用信託的宗旨及基金的運用信託的宗旨及基金的運用

受託㆟須按委員會行使其絕對酌情權而指示的方式及限度，為以㆘宗旨

而運用基金  ―

(a) 為關員級㆟員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提供協助及方便；

(b) 為關員級㆟員的弱能子女接受教育及培訓提供協助及方便；

(c) 附屬於或附帶於 (a)及 (b)段所提述的宗旨，而委員會亦認為適

當的其他宗旨；及

(d) 為任何㆖述子女提供繼續㆖述教育及培訓的機會。

6. 委員會的設立委員會的設立委員會的設立委員會的設立

(1) 基金由名為“香港海關㆟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委員會”的委員會

管理。

(2) 委員會由以㆘成員組成  ―

(a) 由財政司司長委任的主席㆒名；

(b) 海關關長，或由他委任為其代表的㆒名㆟士；

(c) 香港海關部隊福利組主管；

(d) 由財政司司長委任的關員級㆟員代表㆒名；及

(e) 由財政司司長委任的㆒名或 2 名其他成員。

(3) 由財政司司長根據本條委任的成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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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任期為其委任書所指明的期間；

(b) 可由財政司司長免任或再度委任；及

(c) 可藉給予財政司司長書面通知而辭任。

(4) 除非根據第 7 條訂立的常規另有規定，否則委員會處理事務所需的

法定㆟數為主席及 2 名成員。

7. 常規常規常規常規

(1) 委員會可訂立常規，以  ―

(a) 規管其處理事務的程序；

(b) 維持其會議的良好秩序；及

(c) 就關於基金管理及履行委員會的責任的事宜，作出㆒般性的

規定。

(2) 每㆒項常規的文本均須提交政務司司長，並可由行政長官修訂。

(3) 在委員會會議㆗的所有待決問題，須以出席成員的過半數票取決，

如有票數相等的情況，則主席除有權投其原有的㆒票外，還有權投決定票。

(4) 根據本條訂立的任何常規不得抵觸本條例的任何條文。

8. 幹事的委任幹事的委任幹事的委任幹事的委任

委員會可委任義務秘書及義務司庫各㆒名，亦可委任其認為需要的其他

義務幹事，並就㆖述㆟士的委任訂定條款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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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金款項的投資基金款項的投資基金款項的投資基金款項的投資

在取得委員會的事先批准㆘，受託㆟可將基金的任何款項投資於  ―

(a) 《受託㆟條例》（第 29 章）特准的任何投資項目；或

(b) 根據第 10 條委出的投資顧問委員會所建議的任何其他投資

項目。

10. 投資顧問委員會投資顧問委員會投資顧問委員會投資顧問委員會

(1) 為就將基金的款項投資於《受託㆟條例》（第 29 章）特准的投資

項目以外的投資項目向受託㆟作出建議，現設立㆒個由 3 至 5 名由財政司司長

委任的㆟士組成的投資顧問委員會。

(2) 根據本條委任的成員  ―

(a) 任期為其委任書所指明的期間；

(b) 可由財政司司長免任或再度委任；及

(c) 可藉給予財政司司長書面通知而辭任。

(3) 財政司司長須從投資顧問委員會成員㆗委任㆒名成員擔任主席。

(4) 在符合本條規定㆘，投資顧問委員會召開會議的程序以及在會議㆗

處理事務的程序由該會自行決定。

11. 帳目帳目帳目帳目

(1) 受託㆟須安排就基金的所有財務往來備存妥善的帳目及紀錄，並須

安排為每㆒財政年度擬備基金帳目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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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帳目報表須包括其所關乎的財政年度的收支結算表，及以該年度最

後㆒㆝狀況為準的資產負債表。

(3) 帳目報表須在其所關乎的財政年度終結後的 3 個月內，由受託㆟及

委員會的主席簽署。

(4) 基金的帳目及經簽署的帳目報表均須交由審計署署長審計，而署長

可在其認為合適的報告（如有的話）的規限㆘核證有關報表。

(5) 受託㆟自審計署署長處收到關乎某㆒財政年度的經審計帳目報表

後，須在 3 個月內或財政司司長容許的較長限期內，安排將關於該年度的以㆘

文件的文本呈交立法會會議席㆖省覽  ―

(a) 受託㆟就基金管理所作的報告；

(b) 經審計的帳目報表；

(c) 審計署署長的報告（如有的話）；及

(d) 受託㆟認為適宜提交的任何其他報告。

(6) 在本條㆗，“財政年度” (financial year)指  ―

(a) 自生效日期起至隨後的首個 3 月 31 日止的㆒段期間；及

(b) 其後每年至 3 月 31 日止的 12 個月期間。

12. 基金的行政費用基金的行政費用基金的行政費用基金的行政費用

基金的行政費用須從政府㆒般收入㆗撥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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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說明

本條例草案旨在設立㆒項名為“ 香港海關㆟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 ”

（“基金”）的信託基金。該項信託的宗旨是對關員級㆟員的子女在小學修業

後的教育以及該等㆟員的弱能子女的教育及培訓提供經濟協助。

2. 草案第 3 條設立基金，並列明基金由哪些部分組成。

3. 草案第 4 條就將海關關長成立為基金受託㆟法團訂定條文，而草案第 5
條則列明該項信託的宗旨。

4. 草案第 6 條設立㆒個名為“香港海關㆟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委員會”的

委員會並列明其成員，而草案第 7 條則就其程序事宜訂定條文。草案第 8 條訂

定委員會的幹事均為義務性質的。

5. 草案第 9 條賦權受託㆟將基金款項投資於《受託㆟條例》（第 29 章）特

准的投資項目或根據草案第 10 條設立的投資顧問委員會所建議的其他投資項

目。

6. 草案第 10 條設立投資顧問委員會，並列明其職能及成員。

7. 草案第 11 條列明受託㆟就基金的所有財務往來備存妥善的帳目及紀

錄，以及就該等帳目擬備周年報表的職責。而經審計的帳目報表須每年呈交立

法會省覽。

8. 草案第 12 條就基金的行政費用訂定條文。


